
 

 191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191

立法院公報 第 104 卷 第 39 期 院會紀錄

(一)針對市售豆製品（豆製品原料、豆腐、豆皮、豆乾、豆腐乳、豆瓣醬等）進行抽查，檢

驗項目為二甲基黃、二乙基黃、防腐劑、過氧化氫、皂黃等。統計自 103 年 12 月 18 日

至 104 年 2 月 16 日止，抽驗共 473 件檢體，31 件檢出二甲基黃、3 件含過氧化氫；皂黃

、二乙基黃均未檢出；防腐劑均符合規定。檢出二甲基黃不合格產品包括原料及製程器

具殘留 5 件、豆包 1 件、豆皮 2 件、豆乾 16 件、豆腐乳 5 件、豆腐 2 件，均已責令所轄

衛生局下架回收，並依法處辦。 

(二)另，食藥署於 104 年 1 月 13 日，責成各縣市衛生局啟動「104 年豆製品製造業暨素食豆

製品」稽查抽驗計畫。針對各縣市之豆製品及素食豆製品業者進行原物料及產品抽樣檢

驗，並對業者所使用的食品添加物許可證進行查核。本專案共計抽樣豆製品檢體 240 件

，包含原料、豆腐、豆皮、豆乾、豆腐乳、豆瓣醬等，檢驗二甲基黃、二乙基黃、防腐

劑、過氧化氫、皂黃等項目。檢驗結果，2 件防腐劑超出限量標準，2 件檢出二甲基黃；

添加物部分共抽查 175 項，針對其許可證、有效期限等進行查核，抽查結果：添加物來

源不合格品項為標示不符與登錄資訊不符各 1 件，抽驗及查核不合格者已責令所轄衛生

局下架回收並依法處辦。 

三、未來，食藥署將持續追蹤不合格產品後續回收、銷毀是否確實，並監督各衛生局針對不合格業

者進行裁罰。 

（四）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鑑於民眾對於輕軌上路後擔心不知該怎麼

開車，政府應加強宣導，以免輕軌上路後民眾因不了解而受罰問題

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6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7） 

羅委員有鑑於民眾對於輕軌上路後擔心不知該怎麼開車，政府應加強宣導，以免輕軌上路後

民眾因不了解而受罰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查本次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修正條文第 45 條及第 76 條「聞或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之聲號或

燈光，不依規定避讓或在後跟隨迫近」之處罰，精神在於「建立大眾捷運系統車輛優先權」

及「防止其他車輛駕駛人爭道行為」，而實務上爭道行為之執法認定要件，將請內政部警政

署邀集所屬機關研商認定原則，並藉由道安體系加強宣導，避免民眾不了解法規而受罰。 

二、另有關路口闖紅燈行為，自處罰條例訂定以來，列為處罰項目已實行多年，本部亦持續宣導及

提醒駕駛人勿闖紅燈致害人害已，故路口闖紅燈非新增之駕駛行為態樣；本次增訂第 53 條之

1 加重汽車於共用通行車道闖紅燈之罰鍰，係為加強警惕及遏止駕駛人於該共用通行車道之闖

紅燈行為，後續本部亦會藉由道安體系加強對民眾作宣導。 

（五）行政院函送羅委員淑蕾就砂石車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

，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1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6468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5-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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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委員就砂石車安全管理問題所提質詢，經交據交通部查復如下： 

一、有關落實砂石車安全管理，全面檢討砂石運輸環境、法令與監理問題，本部公路總局近年來已

積極辦理砂石車及大貨車駕駛人教育訓練，期以導正各駕駛員能達成健全行車安全管理、減

少交通事故發生。另公路監理資訊系統目前已有註記砂石車相關資料，後續將朝向定期介接

警政署資料庫，即可對於砂石車 A1 及 A2 類肇事案件進行相互勾稽比對，期能據此對曾肇事

之砂石車輛加強管理與督導，以避免高肇事率之汽車貨運業危害民眾生命安全。 

二、公路總局每年度均辦理「砂石貨運業考核督導計畫」，針對砂石貨運業進行督導考核，其中第

一級考核，由砂石車貨運業者於平時進行自我安全管理檢查，期望業者能透過自我檢核之步

驟，以達成健全行車安全管理、減少交通事故等目標；第二級考核，由該局各區公路監理機

構會同當地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針對轄內登記領有「砂石專用車」汽車貨運業者，透過

中華電信數據分公司提列資料進行初核作業。第三級考核，由公路總局邀請本部運輸研究所

及專家學者並會同中華民國汽車貨運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等相關人員組成考評小組，以

隨機抽樣進行實地複核。依本計畫考核獎懲規定，綜合考核成績優等業者由本部予以表揚，

考核成績不合格業者，依公路法第 47 條規定限令定期改善，連續 2 年成績不合格業者，停止

該公司部分營業，經停止部分處分 1 年仍未改善者，將依規定廢止其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 

三、在交通法規懲處部分，對於交通安全專案講習，汽車駕駛人經通知講習無正當理由不參加者，

依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處罰新台幣 1 千 8 百元，汽車運輸業者依公路法處罰新台幣 9 千至 9

萬元。另依公路法第 47 條規定，為加強管理所屬駕駛人，維護交通安全及公共利益，並制定

「高違規及肇事砂石車車輛所屬汽車貨運業者課以公路法第 47 條連帶責任執行要點」，對重

大違規砂石貨運業者予以處分，期以導正砂石貨運業者共同維護公共交通安全。 

（六）行政院函送黃委員昭順就針對 2016 年起國內將是以每年減少 18 萬

就業人口的速率呈「拋物線下降」，籲請政府因應策略即刻完成，

並應明確告知國人具體辦法乙節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請查照案。 

（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4 年 4 月 8 日院臺專字第 1040018513 號） 
（立法院函 編號：8-7-6-115） 

黃委員昭順對行政院書面專案質詢，經交據國家發展委員會查復如下： 

一、為因應我國少子高齡化所衍生之工作年齡人口減少問題，以及解決國內勞動市場「晚入早出」

與國際人口移動呈現「高出低進」問題，本院於 103 年核定修正通過「中華民國人口政策綱

領」，將「擴大勞動參與」及「精進移民政策」之理念納入綱領政策內涵，並指示相關部會

就提升勞參率與廣納人才，研擬前瞻對策及短中長期具體做法，由國家發展委員會彙整完成

「我國人口結構變遷與勞動力因應作為」報告，以解決勞動力供給量與質的課題。 

二、上揭因應對策主要包括下列各項推動策略： 

(一)在提升勞參率方面 

1.提升中高齡勞動參與：以「友善職場」、「友善家庭」及「友善服務」為推動架構，

分項提出增加彈性工時、消除年齡歧視、提供完善照顧資源及設置銀髮人才資源中心


